
公開類

年  報

總　計 6 0 5 4 1 0 1 1 0

區長

男

女

簡任(派)

男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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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編製

主辦統計人員

資料來源：由本區公所人事管理資訊系統資料庫產製維護傳輸彙整編製。

填表說明：本表編製2份，1份送本所會計室，1份自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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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機關 左鎮區公所(人事室)

次年2月底前編報 表    號 3533-0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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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統計範圍及對象：凡本區公所職員均為統計對象。

二、統計標準時間：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止為準。

三、分類標準：

   （一）縱行依離職、調職、新進及其他分類。

   （二）橫列依官等別分特任、簡任、薦任、委任、及雇員。

四、統計科目定義：

   （一）辭職：係指公務人員本人自動辭去職務而離職者。

   （二）免撤職：係指依公務人員考績法規定，年終（或另予）考績結果列丁等或經專案考績一次記二大過，應予免職者，公務人員違反公務員服務法之規定，先

         予撤職，或依公務員懲戒法之規定違法失職情節重大，經審議成立，應予撤職者。。

   （三）調職：指因調動職務而免職者，按填表時官等填列。

   （四）解雇：係指機關依契約規定之聘用、約雇人員，期滿（或中途）予以解聘解雇者。

   （五）退休（職）：凡退休、退職人員列本欄。其中所謂退職者，係指依「政務官退職酬勞金給與條例」所列之人員為範圍。

   （六）資遣：指因機關改組裁撤、合併或身體衰弱不堪勝任工作或編餘人員無法歸級工作量不達標準等而給予遣散者。

   （七）死亡：任職期間發生之亡故。

   （八）其他：一至七項以外原因離職者。

   （九）新進：依公務人員任用法所發生之職務異動。

   （十）出國進修：係指在職人員因公派遣出國進修、考察、實習人員，惟不包括派駐國外經常工作之人員。

   （十一）因案停職：因涉案而停職者。

   （十二）留職停薪：係指公務人員出國進修、應征入伍或配合國策奉派國外機構協助友邦工作，或為配合公務，必須借調其他機關，服務期間，保留職務，停止支薪。

   （十三）應征入伍：凡應征入伍缺額不論有無人暫代者，均應填列本欄。

五、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由本區公所人事管理資訊系統資料庫產製維護傳輸彙整編製。

六、編送對象：本表編製2份，1份送本所會計室，1份自存。

臺南市左鎮區公所正式職員異動狀況編製說明


